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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学籍处分事由的双重结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52 条第 3 项释论 

 

蒋清华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确定的一项

开除学籍处分事由，其顿号意指“并且”(单一结构)还是“或者”(双重结构)并不清楚。不少校规采取

后种理解，存在合法性争议。根据“情节”“性质”的法律意义，并比较同类立法例，可初步判断系

争法条具有双重结构。从历史解释来看，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历经数次修改，其间，国家立法大幅增设

应受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种类，系争法条最终以概括性的治安违法规定适应社会变迁对高校管理的挑

战，并以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来限制高校处分权；而且该规章最近两次修改均强调立德树人之宗旨，

故难以推出最大限度压缩开除事由的单一结构论，这与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并不矛盾。双重结构论也能

得到该规章内部体系解释、跨法规体系解释的验证。高校校规对“性质恶劣”的具体化，须在治安管

理处罚法中基本处罚为最高幅度自由罚的违法行为范围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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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7 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 52 条
①
列举学校可予开

除学籍处分的各项情形中，有的属于行为定性(如“构成刑事犯罪的”)，有的还需情节裁量(如学

位论文抄袭“情节严重的”)，此可谓开除学籍处分事由的双重结构。那么，本文所要研究的第 52

条第 3 项“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以下称“系争法条”)是否亦具有双重      

结构？ 

曾一度引发关注的某大学研究生因嫖娼被开除而起诉学校一案就暴露了这个问题。两审法院的判

决都认为校规并不违反《规定》，但在说理上只是笼统地指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是对学生违纪行

为性质的判断和评价”
②
。虽然按本文结论所作处理与法院判决是相同的，但似乎原告和法院都没有

深究系争法条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理解，而这应当从理论上予以探明。这两种理解是：①指“情节严重

并且性质恶劣”，此为单一结构。高校要做的工作是：其一，明确治安管理该罚行为中哪些属于性质

恶劣的行为；其二，明确各性质恶劣行为在哪些情形下属于情节严重。②指“情节严重或者性质恶劣”，

此为双重结构。高校要做的工作是：其一，同样是明确治安管理该罚行为中哪些为性质恶劣的行为；

其二，明确性质恶劣行为之外的其他各类型治安违法行为在哪些情形下属于情节严重。不同高校根据

《规定》制定校规对系争法条进行具体化时，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案。笔者通过高校信息公开网，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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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布等因素选择并查询到 30 所知名高校的学生纪律处分规定，规定了嫖娼、卖淫或者吸毒行为

的校规有 26 部，其中，对有这些违法行为的学生处以开除学籍的校规有 11 部(采双重结构说)，另 15

部校规规定的是根据情节处以留校察看或者开除学籍(采单一结构说)，有趣的是，一些地处同一城市

的不同高校所作规定也不相同
③
。 

显然，以上两种理解都未超出系争法条在文义上体现出来的这一意图：并非所有受到治安管理处

罚的情形都可以开除。但这个含义仅仅体现了消极的面相，积极的面相要求进一步回答：在开除治安

违法学生事项中，系争法条的“打击面”究竟有多大？违法学生打击面更大的双重结构解释方案是否

属于没有上位法依据而减损了学生权益？反之，缩小打击面的单一结构解释方案是否又会被斥为“校

规放水”？毕竟，“上位法制定机关之所以如此设定调整范围，其中自然蕴含了该范围不应被下位法

减损的意思，除非另有专门授权”[1]。 

目前，在为数不多研究《规定》的开除及其他处分条款的法学成果中，学者主要讨论了校规设定

处分事由的合法性与合比例性，具体处分中的裁量、正当程序、司法审查等问题，此外，还有作为背

景性研究的校规法治化，乃至更为宏观的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依法治校等内容。这些成果对于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施高校学生处分权作出了重要的智识贡献，是本文离不开的土壤。本文试

图开展一个法解释作业，通过文义解释、比较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来揭示系争法条的恰

当含义，并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提出校规具体化“性质恶劣”的前置法约束框架。 

 

二、歧义的顿号：并列共有抑或并列选择 

 

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起点。标点符号是法条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准确理解有关词句的内涵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标点符号也是文义解释的对象[2](141)。本文的解释之旅就从顿号的含义出发。 

(一) 顿号的两种意思 

从一般的语文知识来看，顿号是用来表示并列关系的，常被理解为“并且”的意思。我国现行

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指出，标点符号分为“标号”和“点号”。标号的

作用是标明，主要标示某些成分(主要是词语)的特定性质和作用，包括引号、括号、书名号等。点

号的作用是点断，主要表示停顿和语气，分为两种：句末点号，包括句号、问号、叹号；句内点号，

包括逗号、顿号、分号、冒号。顿号(书写形式是“、”)作为句内点号的一种，“表示语段中并列词

语之间或某些序次语之后的停顿”。顿号的基本用法主要有“用于并列词语之间”“用于需要停顿的

重复词语之间”“用于某些序次语之后”等。其中与本文相关的是“用于并列词语之间”，对此，《标

点符号用法》给出了 2 个例子：“示例 1：这里有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风气和氛围。示例 2：

造型科学、技艺精湛、气韵生动，是盛唐石雕的特色。”[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拟定的《立法技

术规范(试行)(一)》(法工委发〔2009〕62 号)第 12.2 条指出：“一个句子内部有多个并列词语的，各

个词语之间用顿号，用‘和’或者‘以及’连接最后两个并列词语。示例：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

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从国家标准、立法技术规范所举的 3 个例子来看，

顿号表示“并且”的意思。 

但是，举例不是定义本身，顿号定义中的“并列”不等于“并且”。即，顿号用于并列词语之间，

不等于这些词语之间一定是同时具备的关系。在法条中，顿号常常用于表示选择性的关系，即“或者”

的意思。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 125 条第 1 款规定：“非法制造、买卖、

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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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款分号前的一句，尽管没有用“或者”，但其中的数个顿号是指选

择性关系。这种情况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有很多，包括系争法条所在条文第 5 项中的“抄袭、篡改、伪

造等”，其顿号也表示“或者”的意思。 

(二) 法条中顿号含义不固定 

我国法条中的顿号究竟指何种意思，并无一般意义上的结论。以罪状描述中的顿号为例，张明

楷教授指出：“如果分则条文在行为之间使用了顿号，就表明本罪不是复数行为，而是选择性行为。”
[4]丁胜明教授认为：“如果罪状表述中用顿号将多个行为或对象并列排列，那么大概率会被确定为选

择性罪名。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标准，并非必须遵守的准则。”[5]曲新久教授为避免有关司法解释具有

类推性质，而把罪状表述中“购买、使用”的顿号作限制理解为“并且”[6]。刘松检察官认为，《刑

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受贿罪从宽处罚的规定中“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

的顿号，就是指要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7]。人们对于“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

施时”“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等规定中的顿号是指“并且”抑或“或者”，充满争议。

1990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已失效)指出：“并列词语之

间用了‘和’‘或’之类的连词，就不再使用顿号”
④
，也表明顿号可以表示并列共有关系与并列选

择关系两种意思。 

可见，单靠对顿号进行文义解释，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何况在上述立法表述中，顿号无论

是指“并且”还是“或者”，都是用于几个行为之间的，其语境与本文所讨论的“情节严重、性质恶

劣”并不相同。为此，我们需要对词句进行整体理解。 

 

三、确定的文义：“情节”与“性质” 

 

被这个顿号所连接的两个关键词“情节”“性质”的法律意义是可以确定的。法律文本是专业语

言文本，即使其中使用的要素涉及日常用语，也要对其进行专业用语上的解释[8]。“性质”与“情节”

是内涵显著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 

(一)“情节”用于评价同一性质行为 

一般来说，情节指的是事物存在与变化的情状与环节。在法律上，考察情节就是考察行为人及其

行为的“细节”，例如手段、对象、时间、地点、环境、目的、动机、后果、行为后态度、行为人一

贯表现、被害人过错等。在使用这个概念最多的刑法领域，“情节”被定义为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之外

的、其他能够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大小的、法院在对犯罪人量刑时需要考虑

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情节使相同性质的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差异显现出来[9](250,252)。曾有刑法学者搜

集了关于“情节”的 9 种定义，认为它们的共同点是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各种主客

观事实情况[10]。把以上论述中的“犯罪”改为“行政违法”、“法院”改为“执法机关”、“量刑”改为

“量罚”，就成了行政法上的情节的定义。 

情节这个概念服务于执法机关或者审判机关的处罚裁量工作，因此在刑法上又被称为“量刑情

节”，在行政法上可以被称为“量罚情节”。当我们讨论“情节”时，一定是首先认定了某一个特定

行为的违法类型，然后需要去评价这个行为的具体情况，而不是面对多个违法行为，去认定其中哪

些为严重、哪些不严重。简而言之，“情节”是用来“量罚”的，而进行处罚裁量之前，已经完成

了“定性”工作。例如，《规定》第 11 条第 2 款“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

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应当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应当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第 1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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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应当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不能按时参加的，应当事先请假并获得批准。无故

缺席的，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显然，上述两处

“情节严重”，都是用于作出何种处理的裁量工作。按体系解释的规则，系争法条中的“情节”也

应作相同理解。 

因此，只能说某种性质的违法行为在具备一些细节的情况下是“情节严重”的，在具备另一些细

节的情况下是“情节较轻”的，而不能说这种(些)性质的违法行为相比那种(些)性质的违法行为是“情

节严重”的。即“情节”是用来对同一性质行为进行细分的，而不是用来对多个不同性质的行为进行

筛选的。 

(二)“性质”用于区分不同类型行为 

这里仍先调用刑法学的知识资源。《刑法》总则第 61 条中有“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

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的表述。那么，犯罪的性质是指什么呢？理论通说的语境是在各罪之间进行评

价，即所谓犯罪的性质就是指犯的什么罪[9](250)。具体而言，“所谓犯罪性质，是指行为人的犯罪行为

属于哪一类哪一种罪的那种罪的根本属性。不同性质的犯罪，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不同。一般而言，性

质严重的犯罪，社会危害程度就大”[11]。 

还有一种语境是对一罪进行评价，所谓犯罪的性质也可用于指某一种犯罪具有不同的性质。例如，

有检察官认为，“从实际量刑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犯罪性质的不同实际上在法定刑上已经作出区

分，例如盗窃罪，针对犯罪性质的不同规定了不同幅度的法定刑”[12]。但这样理解犯罪性质，就难以

与情节区分开来。还有法官指出，在人群聚会的私人住宅里当众实施猥亵，相比在空无一人的夜半公

园，“前者的性质更为恶劣”[13]。所谓“性质”其实是指“情节”，这从《刑法》第 237 条第 2 款“聚

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规定即可看出，

实施猥亵的场所属于量刑情节，而不属于成立猥亵罪的构成要件。 

扩展到一般法理，违法行为的性质指向的是行为属于哪种违法或犯罪的“类型”。在日常用语和

有关论述中将“性质”当作“情节”去理解和使用是难以避免的，但对于法条而言，将“性质(恶劣)”

理解为“情节(恶劣)”，则属不妥。事实上，在我国的实定法中，包括《刑法》《铁路法》《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条例》等在内的 6 部法律、2 部行政法规、28 部部门规章、58 部地方性法规使用了“情节

恶劣”或“情节特别恶劣”的表述
⑤
。 

2005 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颁布后，参与立规工作的有关同志编写的读本对系争法条

的前身即 2005 年《规定》第 54 条第 3 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作了这样的解

读：“本项是对违反治安管理等法律、法规且情节严重的学生予以开除学籍的规定。”[14](114)这一解读

就是把“性质”作“情节”理解的。或许立法者的本意确实如上所述，只是把“情节”写成了“性质”，

也可能是具体撰写者对“性质”的误读。但不管怎样，当下的系争法条出自 2017 年修订后的《规定》，

已变成“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显然，新的立法者既然增写了“情节”一词，就不可能仍把同一语

句中的“性质”当作“情节”了。 

 

四、罕见的表述：“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这一立法表述是罕见的。不妨对此类法条做一番比较考察。据笔者统

计，在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中，同一语句中使用“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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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行有效立法，一共只有 2 部部门规章、1 部地方性法规
⑥
。另外，同一语句中使用“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的，有 1 部行政法规、10 部部门规章、3 部地方性法规
⑦
。以上两种表述都未出现在法

律中。 

(一) 一般的法条类型 

“情节严重”和“性质恶劣”见于同一语句的这 17 个立法例，除本文研究对象之外，分为三种

情况。一是总则条文中的原则规定，表达的是抽象的量罚事实根据[15](721−722)。例如，“性质恶劣、情节

严重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见 1979 年《对外国籍船舶管理规则》第 50 条)、“判断违法行为是否属于

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的情形，应当综合考虑主观恶意、违法频次等因素”(见 2021 年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 12 条)。由于 1979 年 7 月已通过《刑法》，故可推断

最早的立法例——1979 年 8 月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国籍船舶管理规则》第 50 条是对 1979 年《刑法》

第 57 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

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的衔接。因为量罚原则要求执法和司法机关查清行为的事实、判

定行为的性质、掌握行为的情节、评价行为的危害程度，所以，作为量罚原则规定的“性质恶劣、情

节严重”中的顿号，应理解为“并且”。 

二是分则条文中的具体规定，表达的是具体的量罚事实依据。例如，“故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

者提交非正常专利申请、恶意商标注册申请损害公共利益，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受

到主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应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见 2021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

护条例》第 52 条第 2 款)。这是一种具体的行政处理措施，该规定中的“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

危害较大”属于行政处理的裁量因素，其中的顿号应理解为“并且”。 

三是分则条文中的兜底规定，表达的是抽象的行为定性依据。例如，“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其

它事故也可列为特大事故”(见 1988 年《医药工业企业设备管理办法》第 57 条)，“其他性质恶劣、情

节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税收违法行为”(见 2021 年《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

第 6 条)。从这类条文的内容来看，其兜底性条款所指其他违法行为的成立，需要既在性质上达到恶

劣，也在情节上达到严重(比照前面条文已规定的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标准)。因此，作为违法行为兜

底规定的“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其他行为”中的顿号，也应理解为“并且”。 

(二) 系争法条的特殊性 

然而，系争法条却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学生，

高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这显然不是规定的量罚原则(因为《规定》第 54 条已规定了量罚原则：

“学校给予学生处分，应当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与学生违法、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

相适应”)；这也不是关于违规行为定性的兜底条款，亦不同于具体行政处理的裁量规定。对比两个

条文可见，《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第 52 条第 2 款第 2 项首先明确了具体的行为构成要

件，再将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作为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裁量因素(其中“性质恶劣”一句实属

多余)；系争法条则是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这一概括式要件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前提，

受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非常多，“情节严重”只是针对各个类型行为的裁量评价，“性质恶劣”则可能

是针对不同类型违法行为的定性评价。如此看来，系争法条可能是定性与量罚的混合规定，这意味着

其中的顿号应理解为“或者”。 

另外，文义解释并非仅限于用语，还要考虑语法、标点符号、用语顺序等产生或决定的含义[15](42)。

在这 17 个立法例中，绝大多数表述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其顿号是指“并且”；系争法条则更

为罕见地表述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不同的用语顺序是否意味着其顿号应换一种理解方式呢？

以上疑问可以通过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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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证的方法：历史解释与体系解释 

 

虽然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顺序一般是体系解释在历史解释之前，但这“只是大体上的顺序，而不

是绝对的规则”[2](455)。由于系争法条及其所依赖的前置法发生过重要的历史变迁，这对准确解释条文

含义具有重要意义，故先讨论历史解释。 

(一) 本条及其先行规范的历史 

历史解释是萨维尼概括的经典解释方法之一，用于查明立法者的原初意图，包括狭义的历史解释

(主观目的解释)和谱系解释，前者的辅助资料是解释对象的先行规范，后者的辅助资料主要是立法程

序中积累的并由官方公布的文件。 

第一，就狭义历史解释而言，关键是要通过查明现行法与旧法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其中是否存

在规范之间的连续性，如果现行法对旧法的相关规范做了具有连续性的沿用或者吸收，则意味着现行

法的立法者认可旧法规定的内容[16](239)。 

系争法条经历了从 1978 年到 2017 年的历史演进： 

1978 年 12 月《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的暂行规定》(教育部印发)第 7 条第 2、3 款：“对破坏革命

纪律，破坏公共财产，以及有偷窃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视其情节，分别给以批评教育、警告、记过、

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处分……”“思想反动，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或者是流氓、阿飞学生，经过

教育不改的，应开除学籍。”[17](108) 

1983 年 1 月《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教育部印发)第 40 条第 3、4 项：“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学生，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3)破坏公共财产，偷窃国家、

集体和私人财物造成严重损失和危害者；(4)小偷小摸、屡教不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17](174) 

1990 年 1 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7 号公布)第 63 条第 1 款第 4

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4)有偷窃行为而又

屡教不改者；酗酒、赌博、打架斗殴，情节严重者；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17](328)必须说明的

是，1995 年《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第 27 条第 4 项与 1990 年《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第 63 条第 1 款第 4 项相比，仅删除“有偷窃行为而又屡教不改者”，其余内容相同[17](420)。 

2005 年 3 月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21 号公布)第 54 条第 3 项规定：“学

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

2017 年 2 月修订后的《规定》将第 3 项中的“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改为“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还在“性质恶劣”前面增写“情节严重”并以顿号隔开。 

可见，在开除处分的制度设计上，1978 年法条分为两类情形：一是要进行情节裁量的，二是违法

性质严重的。1983 年条文仍然延续这一思路，并用一个条文将开除问题单独加以规定，更加明确了开

除处分的适用范围。1990 年《规定》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部适用于普通高校学生管理的综合性规章。

1990 年法条在 1983 年法条基础上作了内容、用词和标点上的优化，含义很清楚：对于酗酒、赌博、

打架斗殴行为，情节严重的才可以开除；对于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可以开除。2005 年制定新

《规定》时，我国法制建设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社会环境和大学生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90 年法

条的内容一方面因列举可予处分的情形太少而不能满足高校管理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因“道德败坏”

有“口袋罪”之弊而不能满足学生权益保障需要。2005 年 4 月，时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林蕙青在

解读新《规定》时就以本文所讨论的这一法条的变化为例指出，《规定》用“有明确法律依据或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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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比较清楚的、易于判断的法律标准、纪律标准、学业标准等”作为学生纪律处分的标准，“将

有助于减少学校处分行为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对学生纪律处分标准规定得更加明确

清晰，是 2005 年《规定》“确立了一系列依法治校、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新规则”的五个方面之一[14](6−7)。

须说明的是，2017 年《规定》出台后，官方未编写出版释义读本。 

2005 年法条运用“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这一概括性的立法技术，首次明确把《治安管理

处罚法》作为高校实施开除处分的前置法，因此，理解系争法条，还必须注意前置法的变化情况。2005

年 2 月新《规定》通过时，前置法是当时有效的 1994 年修改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新的前置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彼时正处于制定过程中，尚未颁布。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共只有 45

个条文，其中第三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处罚”仅有 14 个条文。《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说明指

出：“《条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因此，新法“对《条例》所作的主要修改”排在

第一位的就是“增加了应当受到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18]。2005 年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处罚”增设了“节”(分为 4 节)，一共有 54 个条文，比《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的总条文量还多。 

2017 年修订《规定》时，前置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已发生重大变化，纳入了很多该罚行为，从

而使得因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可予以开除处分的范围比 2005 年原《规定》出台时要大得多。考虑到

这一立法背景，可以推断 2017 年修订《规定》时在“性质恶劣”前面增写“情节严重”，是为了适应

治安违法行为范围大大扩张的情况。从以上演进可以看出，虽然内容有很大变化，但系争法条的逻辑

结构与 1990 年法条是相同的。按后者的文义，系争法条中的顿号是指“或者”。 

第二，就谱系解释而言，主要是通过立法资料来查明立法意图，以便更准确地理解法条的含义。

一般认为，谱系解释的辅助资料是立法过程中形成的文件。笔者认为，我国为深入推进立法公开，在

新法出台后由官方媒体发表的解读材料，包括制定机关新闻发布会信息、起草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和

在报刊上发表的解读文章等，也是查明立法意图的重要辅助材料。例如，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要求：“对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实施

难度大、专业性强的政策法规，要通过新闻发布、政策吹风、接受访谈、发表文章等方式做好解读，

深入浅出地讲解政策背景、目标和要点。”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是部门规章，目前没有检索到其草案说

明和审议意见等立法资料，但通过官方网站和期刊网检索到了解读材料。 

2005 年、2017 年《规定》的解读文件都明确指出，立法、修法的首要目的是立德树人。2005 年

解读文章首先指出：“新《规定》突出德育为先，强化道德规范。”“增写……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不得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不得参与有损大学生形象、有损社会公德的活动。”[19]《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5〕6 号)指出，“突

出了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品质规范在高等学校学生成人成才中的作用。”2017 年解读文章则指出：“一

是突出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考核”[20]。“遵循以下原则对原《规定》

进行了修订。一是突出立德树人要求，促进高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21]。这种立法目的也

符合其上位法即《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之教育方针，以及关于受教育者遵德守法之基本义务。“德是首要、是方向”，“育人的根本在于立

德”，德“立”住了，人方能“树”起来，才能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立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

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22]。学生处分制度涉及学生行为的价值导向，“学生行为的价值导向与国家

的教育方针及教育目的能否顺利实现直接相关”[14](106)。伦理学家指出，在后物质主义时代，人对享

受动物本能等物质欲望进行适度节制是可能的，节制要从个体美德转化为群体伦理，离不开对消费价

值传播与教育体系的重塑[23]。这种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就是教育领域。因此，对学生处分制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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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看到学生权利的一面，更要看到国家教育方针和高校任务的一面，要考虑不同高校基于办学自

主权对学生品行、学业提出程度不同的要求的合理性。 

将系争法条中的顿号解释为“或者”，才更加符合立法的首要目的。众所周知，开除学籍是最严

厉的纪律处分，因此，各个时期的《规定》都列举了学校可予开除处分的几种情形，旨在约束高校的

处分权。2005 年《规定》在“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之后写上“性质恶劣的”一句，意味着立

法者认为在众多治安违法行为中，只有那些性质恶劣的才可予开除，不属于性质恶劣的那些行为就不

应给予开除处分，以此控制开除处分的范围。2017 年《规定》将“性质恶劣的”改为“情节严重、性

质恶劣的”，目的是进一步缩小开除处分范围还是以更合理的双重结构来完善开除处分制度？目前，

公开资料中未见官方对此问题的明确说法。但基于前述对立法意图的把握，我们找不出充分理由把系

争法条解释成进一步缩小开除处分的范围。 

其一，如果 2017 年修订《规定》时不增写“情节严重”，则意味着在国家法律确定的众多的治安

违法行为中，只有少数性质恶劣的行为符合可予开除的情形(如何认定“性质恶劣”于后文论述)，而

对于其他虽非性质恶劣但情节严重的行为，就不能给予开除。这种做法显然很难说是符合《规定》“强

调立德树人”立法意图的。 

其二，如果理解为“情节严重并且性质恶劣”，则意味着在国家法律确定的众多的治安违法行为

中，只有既性质恶劣又情节严重的更少数行为符合可予开除的情形，对于其他行为，要么因其不属于

性质恶劣、要么因其不属于情节严重，都不能开除。这种做法更不符合立德树人的立法目的。根据“归

谬法”这一法律解释规则[16](279−282)，这样的解释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立德树人原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包容性，对于本文开头列举的采取单一结构说

的 15 所高校的校规，并不是说它们就不符合《规定》的精神。人们对于采单一结构说的校规一般并

无争议，而本文要证成的是存在争议的双重结构说。但请注意，受立德树人基本原则的限制，校规如

果采单一结构说，对此类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设定纪律处分时，也不应将基本处分降至记过以下。 

综上，系争法条在立法技术上用概括性的治安违法规定取代了不适应社会变迁的旧法规定，又在

“情节”与“性质”的关系上回到了 1990 年法条的双重结构，即“情节严重或者性质恶劣”。这一解

释结果，可通过体系解释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 体系解释的补强 

第一，一部法律之内的体系解释。一条规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一部法律的整体融贯脉络

之中。对处于实质性上下关联条文中的具体规范，应当按照逻辑上相互一致的原则来进行理解，这是

体系解释方法的要求[16](217)。从上下条文来看，系争法条作为《规定》第 52 条的第 3 项，将其中的顿

号理解为“或者”，就与该条第 5 项规定的将学术不端作为开除学籍事由的双重结构相同了。 

《规定》第 52 条第 5 项是 2017 年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第 7 条即学生义务条款中增写的“恪

守学术道德”违反之后果，将 2005 年《规定》中“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作了行

为类型扩展、范围细化，并使用“学术不端行为”概念，目的在于加强大学生的学术道德建设，“建

立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制”[21]。 

按 2016 年《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育部令第 40 号公布)第 27 条的界定，高

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52 条第 5 项明确列举的 5 项行为都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规定》的立法者将它们分

为两类处理：一是“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即对于这些行为，需要情节

严重，高校才可给予开除；二是“代写论文、买卖论文”，没有关于情节的规定，即只要有这两种行

为(这是性质恶劣的学术不端行为)，无须进行情节上的裁量，高校可以直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按体系解释的要求，在同一个法条中，对于系争法条(即第 3 项)逻辑结构的理解，应该与第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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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系争法条中“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这一部分在结构上对应第 5 项中“抄袭、篡

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这一部分在结构上对应第 5 项中“或者代写论文、

买卖论文”，只不过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类型太多，立法者未在系争法条中作出列举罢了。 

第二，相似法律之间的体系解释。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在一个法律秩序中，法律条文具有

相同的、和谐的、关联着的思想整体”，所以“的确也应该借助其他制定法来建构大前提”[24]。有学

者认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是有效指引法律解释的“论证公式”，是支撑体系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

法之正当性的“后设原则”；对该原则的遵循，不只关乎“更好的”释法，而应成为“合法(合格)的”

释法的构成部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要求，解释系争法条应当尽可能以其他关联性规范的价值判断为

准据或与之兼容[25]。笔者将这种借助其他具有类似性质、含义明确的关联规范来进行法律解释的路径

视为“跨法律的体系解释”。为此，我们可以对比公务员和公职人员的处分制度。 

2007 年《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对拒绝执行上级合法命令、弄虚作假、虐待家庭成员、参与

迷信活动等多种类型的违法违纪行为规定了从警告到开除的不同处分种类，由处分决定机关视具体行

为的情节而定；但对于包养情人，吸毒，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挪用公款赌

博的，规定直接给予撤职或者开除(见第 29、31、32 条)。这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务员应受处分行为的区

分思想，即一类是需要根据情节裁量具体处分种类，另一类是不考虑情节而直接给予最重两档处分，

后者即立法者认为的违纪违法性质最重或性质恶劣的行为。这种立法思路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二种

方案。 

这一思路也见于 202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其第 28 条规定，对于策划、

组织旨在反对宪法的集会，公开发表反对党的领导的文章等，直接给予开除处分；第 31、40 条规定

对于违规取得境外长期居留许可，吸毒，组织赌博，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的，

直接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同为剥夺资格的处分，开除学籍与开除公职在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上应当是一致的。因此，按照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关于开除处分的制度安排去理解《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开除制度，是能够成立的。 

(三) 对不同意见的回应 

第一，有意见认为，根据“存疑时唯利于自由”的解释规则，既然对系争法条的理解存在两种相

反观点，那就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利益的观点(即把顿号理解为“并且”，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开除范围)，

这也符合《规定》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2005 年、2017 年《规定》确有这一立法目的，但

该目的之实现手段是指用《规定》来“规范高校的学籍学历、学业成绩以及奖励处分等管理行为”，“为

高校依法治校提供更为具体的依据”[21]，而非在《规定》中不适当地放宽学生应受处分的范围。时任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大泉指出，2017 年《规定》“在立法目的上，由侧重于维护高等学校的管

理秩序，转为强调维护学校依法有效实施管理和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之间的平衡，强调权利义务和责任

的平衡”[26]。可见，《规定》并非以“学生利益至上”为立法目的，对系争法条的解释也就不能采取

最大化有利于学生利益的原则。正如默勒斯所指出的，“存疑时唯利于自由”只能适用于解释的初步

阶段，起决定作用的仍在于对立法目的的判断[16](338)。张明楷教授强调，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只是刑

事诉讼法上的证据规则，只与事实认定有关，不适用于法律解释，“任何法律条文都可能有疑问，……

如果一有疑问就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刑法就会成为一纸废文；而且，刑法理论就不需要展开

争论，只要善于提出疑问并知道如何有利于被告即可”[15](39)。在刑法上尚且如此，更何况学生处

分制度了。 

第二，还有意见援引 2015 年“吉林建筑大学开除孟某案”二审判决观点认为，校规不考虑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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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接规定给予开除处分，不符合上位法。但笔者认为，该判决存在误读上位法的问题。该判决认为，

结合 2005 年《规定》第 54 条(学校可予开除处分的情形)和第 52 条第 2 款(“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

分，应当与学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的规定来看，校规“对使

用通讯设备作弊的行为未区分学生是否初犯、违纪行为性质、过错的严重程度及平时在校表现等其他

情况，直接规定属于严重作弊行为，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该规定有悖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中规定的‘可以开除学籍’的立法本意，不符合上位行政规章的规定”
⑧
。2016 年“四川大学锦江学

院开除王某案”(王某找人替考)一审判决照搬了这一观点
⑨
，但二审判决指出：“一审认定被诉开除学

籍处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处分过重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⑩
。不过，该二审判决只是指出校

规与上位法的规定一致，并不抵触，而未解释上述判决观点为何不当。本文简述理由如下：其一，混

淆定性情节与量罚情节。2005 年《规定》第 54 条第 4 项“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

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这一规定很清楚地表明，作弊途径、工具、组织者

地位已被纳入行为定性情节的范畴，故代考、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属于严重作弊行为，因此，

吉林建筑大学的上述规定并不违反上位法。也不排除法官误以为该项规定中“严重的”包括对使用通

讯设备作弊、代考等示例规定行为的处罚裁量。但教育工作者就不会有此误解，都很清楚这几种行为

即属严重作弊。2012 年修正后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 9 条也将这几种行为定性为“严重

作弊行为”。其二，未区分个案处理与校规制定。2005 年《规定》第 52 条第 2 款是对高校的具体处分

行为的原则规定，这一点，结合该条第 1 款(“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

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就看得更加清楚。第 54 条及其前置法已经明确了某些违纪违法行为的严重性，

校规可以据此规定对实施这些性质严重行为的学生给予开除处分。判决书用第 52 条第 2 款去评价校

规的合法性，无异于认为《规定》的第 52 条第 2 款与第 54 条的有关规定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上述

判决观点难以构成对本文的有效反驳。 

 

六、“恶劣”的范围：前置法与自主权 

 

在法解释学上，系争法条中的“性质恶劣”属于不确定概念，高校制定校规时须对其进行具体化。

与“善良风俗”“显失公平”这类“质的不确定概念”不同，“性质恶劣”“重大损害”等属于“程度

上的不确定概念”[2](308)，往往被其所在的法条设定了更明确的评价前提、范围、场域等。“性质恶劣”

的具体化，应以前置法的评价为基本框架，并适当考虑高校办学自主权。 

(一) 性质恶劣与否由国家法律框定 

系争法条中“情节严重”与“性质恶劣”的具体化，各自的约束框架不同，因为情节是裁量性的，

性质是规定性的。如前所述，这里的“情节”是指量罚情节，在法律已经界定某类行为性质的前提下，

对该类行为的具体形态进行细节评价，从而在该类行为的法定处罚幅度内确定恰当的具体处罚。高校

基于立德树人使命和办学自主权，可以不依赖公安机关具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范时认定

某行为情节轻重的结论，而进行自己的判断。即高校在对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学生进行开除学籍处分

时，可以有自己的酌定情节标准。“性质”则是法律对各类行为的恶性大小所作的区分，所谓用于行

为定性的情节已被考虑在其中，成为行为违法构成要件的一部分。因此，高校在具体化系争法条中的

“性质恶劣”时，就不能脱离《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框架而另搞一套，这是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必然

要求。《治安管理处罚法》虽未定义何谓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但已通过有关制度设计表达了对行为

恶劣与否的态度。 

在立法过程中已经在法哲学层面考虑了违法的本质，从公共政策和社会学等层面讨论了可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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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力度的社会效用等立法必要性、可行性的情况下，摆在世人面前的实定法对违法行为性质的态度

就鲜明地体现为其所规定的处罚轻重。 

其一，违法行为的性质问题被表达为“轻重”问题。“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首先可通过行为性质

反映出来。”[27]例如在刑法领域，赵廷光教授指出：“所谓犯罪性质，从狭义上讲，是指行为构成何种

犯罪，是成立基本罪、重罪还是轻罪，每个构成类型都是行为的一定危害性质与危害程度的统一，因

而不同的构成类型具有不同的犯罪性质。”[28]其所谓犯罪性质的广义含义是指构成一罪或数罪、完成

形态或未完成形态、单独犯罪或共同犯罪[28]。扩展到一般法理上讲，讨论行为的性质，就是讨论一种

(些)行为比另一种(些)行为的危害性或违法性更重或更轻。因此，不论学者还是法官、检察官撰写的

论文中经常出现如“涉嫌违法行为的性质轻重”“违法、犯罪行为性质轻重”“犯罪性质轻重”“涉嫌

犯罪的性质轻重”“行为性质轻重”“危害行为按照性质轻重”“依性质轻重决定归属”等表述。违法

行为性质的轻重，反映了立法者对违法行为所侵法益、所致危害之大小的认识，如果认为其社会危害

性越大，就评价其违法性质越严重。 

其二，违法性质的轻重直接体现为法定罚的轻重。违法行为性质的轻重直接影响对其处罚的轻重，

立法者就是通过配置不同法定罚(仿用“法定刑”一词)的方式来表达对不同违法行为性质(轻重)的认

识。而在具体适用法律规范时，无须再去讨论行为的违法性质轻重，而是进行违法构成要件的涵摄，

然后评价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例如，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哪些犯罪是“重”的、哪些

犯罪是“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没有区分犯罪轻重的意图，更不等于执法者、司法者以及社

会公众不需要这种区分。老一辈刑法学者指出：“决定犯罪轻重的主要因素是对社会的危害性，而在

立法上的标志就是犯罪的法定刑。法定刑重的表示犯罪性质重，法定刑轻的表示犯罪性质轻。”[29]这

是因为，法定刑是立法者对具体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进行评判考量的结果，反映着立法者的价

值取向；法定刑作为罪行轻重的划分标准，已被一些具有先进刑事立法技术的国家所认同[30]。 

因而可以说，系争法条所指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性质恶劣的行为，就是被《治安管理处罚法》评

价为违法性质最重的那些行为。 

(二) 识别性质恶劣的两种方法 

以法定罚的轻重来判断行为性质的轻重，有两种方法。 

第一，自由罚期限标准。这是指以法律规定的自由罚的基本罚期长短为标准来判断违法行为性质

的轻重，这当然是指法定罚而非宣告罚。这是一种易于操作的形式标准。例如在刑法上，郑丽萍教授

阐明了以法定刑这样的“形式标准”，而非以犯罪的性质、危害程度等犯罪内在特质之“实质标准”

或者形式+实质之“综合标准”来划分罪行轻重的理由：罪行轻重的划分标准与影响罪行轻重的因素

是不同的概念，划分标准需要具有可操作性，而犯罪性质标准无法适用于有多档法定刑的罪行，犯罪

危害程度标准则因主观性强而缺乏可行性[31]。这一道理亦适用于行政法。例如，2012 年修订的《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 55 条(2025 年修订后为第 66 条)规定：“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

劝阻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对此，官编读本指出，本法对这些行为规定“最重处罚，表

明了国家对这一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的严厉惩处态度”[32]。 

须强调的是，用来划分违法行为性质轻重的法定罚是指基本处罚(简称基本罚)，而不是指最高罚。

如果法律将某类行为的法定罚规定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

下拘留”，则该类行为无法在规范上被直接定性为严重，只能说它在现实中可能发展到性质严重，故

不应纳入性质评价而只能纳入情节评价的范畴，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进行考量。 

关于量的具体标准。刑法学界对于自由罚期限标准应如何设定具体的处罚量存在分歧，有的主张

以法定刑 3 年为轻罪与重罪的分界线，有的则主张以 5 年或者 7 年等为分界线。在《治安管理处罚法》

上，自由罚即行政拘留，其法定幅度只有三档，处理起来比较简单。 



法学研究                   蒋清华：开除学籍处分事由的双重结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52 条第 3 项释论 

 

103

 

第二，情节类型标准。这是指以基本罚之外规定的量罚情节类型是“轻”还是“重”为标准来判

断违法行为性质轻重。例如在刑法上，“不同类型的情节定量，就能基本上揭示不同情节定量犯罪之

性质轻重。例如，对于绑架罪，刑法将‘情节较轻’作为其定量依据，对于侵犯通信自由罪则将‘情

节严重’作为其定量依据，表明两罪在性质上存在重轻之别”[33]。这类规定及其逻辑亦适用于行政法。

即，如果法律对于某类行为在基本罚之外规定的是减轻罚(即“情节较轻的，处……”)而不是加重罚，

则可以认为这类行为的违法性质是很重的。例如，新中国对卖淫、嫖娼行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

其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甚至“损害改革开放的声誉和国家形象” ；2001 年

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其称为“社会丑恶现象”，要求予以“严厉打击”。因此，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78 条第 1 款作了这样的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 

虽然情节类型标准使用起来比自由罚期限标准更加清晰和简便，但它并未出现于每个分则条文，

因此独立的判断标准还是法定的自由罚基本幅度。于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违法行为性质轻重

可作如下划分：①基本罚是五日以下拘留的，为一般违法行为；②基本罚是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的，

为较重违法行为；③基本罚是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的，为严重违法行为，即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

因为“恶劣”一般指非常坏，有的理解为坏到接近于极点，所以，在治安法的语境中，只把违法性

质最重的那些行为认定为“性质恶劣”，比较符合汉语的常用含义。这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某

些行为的处罚规定是“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或者五日以下)拘留或者××元以下罚款”，却没有对哪种

行为规定“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元以下罚款”(而是规定“可以并处”罚款)也可以得

到证明。 

(三) 校规如何具体化“性质恶劣” 

第一，2025 年《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基本罚是最高幅度行政拘留的那些违法行为，都可认为

是性质恶劣的，包括两类：一是仅规定基本罚的例如组织聚众扰乱机关秩序、结伙殴打他人、猥亵智

力残疾人、煽动民族仇恨、参与聚众淫乱、引诱他人吸毒等行为(一共涉及 11 个条款)；二是规定基本

罚+减轻罚的例如违规制造危险物质、卖淫、嫖娼、传播淫秽信息、吸毒等行为(一共涉及 28 个条款)。

这意味着，高校直接规定学生有这些治安违法行为将予以开除的条款是符合上位法的。尤其是，如果

有学生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卖淫、嫖娼、吸毒等规定有减轻罚为由主张校规中直接规定卖淫、嫖

娼、吸毒等即予以开除而不考虑情节的条款不符合上位法，则这样的主张不成立，因为对于规定为最

高幅度基本罚+减轻罚的那些行为已经由国家法律纳入了“性质恶劣”的范畴。 

第二，对于基本罚是最低幅度、无论是否规定加重罚或者减轻罚的那些违法行为，不应认定为性

质恶劣，例如在飞机上使用可能影响导航系统的器具、强行乞讨、私自开拆他人邮件、非法携带管制

器具等行为(一共涉及 17 个条款)。这意味着，高校直接规定学生有这些治安违法行为将予以开除的条

款是不符合上位法的，高校只能在个案处理时进行情节上的具体考量。 

第三，对于基本罚是中间幅度、规定或者未规定加重罚或者减轻罚的违法行为。其中，有的既无

加重罚也无减轻罚，例如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进入公共场所、危险物质丢失而故意隐瞒不报、猥亵他人

等行为(一共涉及 4 个条款)；有的配置了加重罚，即在现实中可能发展为性质严重的行为，例如占用

公私财物、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等行为(一共涉及 5 个条款)；还有的配置了减轻罚，即在现实中可能

表现为性质不重，例如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殴打他人、强迫交易等行为(一共涉及 6 个条款)，情

况比较复杂，不应一概在规范上认定为性质恶劣。这意味着，高校直接规定学生有这些治安违法行为

将予以开除，在合法性上存在较大疑问。对于这些行为，高校在个案处理时进行情节考量才是更加稳

妥的做法，这样既不会损及高校管理权，又有利于保障学生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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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性质轻重的概念不同于情节轻重的概念在于，前者是在不同类型的行为之间进行比较，后者是在

同一类型行为的不同细节之间进行比较。通过运用法解释学方法，笔者认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第 52 条第 3 项具有双重结构：其一，对于性质恶劣的治安违法行为，高校可以将其规定为毋

需情节裁量、可直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情形(当然也可以作出宽松一些的规定)，不违反上位法《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但确定“性质恶劣”须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框架内；其二，在此之

外受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只有情节严重的，才能给予开除处分。这一解释结论的优点在于，既不过

于限缩部门规章授权高校作出开除学籍处分的治安违法行为范围，有利于警示学生“性质恶劣的违法

底线不可触碰”，从而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又明确以实定的国家法律来框定校规可以规定

为直接给予开除的行为范围，以保障学生权利，从而兼顾秩序与自由，体现了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

坚持鲜明的政治性和严谨的法治性有机融合[34]的特点。 

本文的解释结论不可能说服所有人。在我国法律实践比较重视立法机关意志的背景下，建议教育

部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 33 条的规定，对系争法条作出解释。进而，鉴于系争法条中“情节

严重、性质恶劣”这一相当罕见的表述导致理解上的较大争议，教育部有必要考虑修改完善该项规定。

开除学籍处分对学生影响重大，为更好实行处罚法定原则，避免办学自主权在学生品行问题上尺度不

一，将来修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时，应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至少以示例

方式列举)高校可予开除处分的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而不再由众多高校校规各自规定。 

 

注释： 

 

① 第 52 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一)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

社会秩序的；(二)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三)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四)代替他人或者

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

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五)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

重的，或者代写论文、买卖论文的…… 

② 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2)沪 0106 行初 109 号行政判决书，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 03 行终 122 号行政

判决书。 

③ 这 30 所高校(排列不分先后)是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其中，前面 11 所高校规定学生有嫖娼、卖淫或吸毒

行为的，予以开除学籍处分。后 4 所高校的学生处分规定未涉及嫖娼、卖淫或吸毒行为，但《电子科技大学学生纪律处

分规定》(2017)第十一条规定“学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性质恶劣的，给予开除

学籍处分；其他违法违纪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这也体现了双重结构。 

④ 北大法宝，引证码 CLI.4.8187。 

⑤ 2024 年 11 月 2 日通过“北大法宝”检索，下同。本文涉及统计数据时的“法律”包含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地方性法规”包括经济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⑥ 分别是 1988 年《医药工业企业设备管理办法》、本文讨论的 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 2022 年《新

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⑦ 分别是 1979 年《对外国籍船舶管理规则》、1983 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口岸卫生监督办法〉的若干规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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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2020 年《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2021 年《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管理办法》、2021年《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2022 年《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2023 年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2023年《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23) 》、2023 年《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管理办法》、2024 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2019 年《鄂尔多斯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2021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 

⑧ 参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行终字第 49 号行政判决书。 

⑨ 参见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6)川 1402 行初 91 号行政判决书。 

⑩ 参见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 14 行终 7 号行政判决书。感谢有关人员提供资料。该案二审判决书未见于中国

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一定程度上使得作为类案的吉林建筑大学案二审判决的不当观点对人们形成误导。 

  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犯罪活动的通知》(高检办发〔1995〕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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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cause of  
the punishment of expulsion from school: 

Interpretation of item 3 of article 52 under Regulations on 
Student Management in Regula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JIANG Qinghua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Subject to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s, with serious circumstances and egregious 

nature”, constitute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expulsion of students from university as determined by 

Regulations on Student Management in Regula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e comma denotes “and” (a single structure) or “or” (a dual structure). The regulations of many universities 

adopt the latter interpretation, which leads to legal disputes. Based on the legal meaning of “circumstances” 

and “nature”, and by comparing similar legislative precedents, it can be 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that the 

disputed clause possesses the dual structure. Seen from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he RSMU has undergone 

several revisions. During this period, national legislation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he types of conduct subject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s. The disputed clause has finally been adapted to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 changes to university management with general provisions on public security violations, and restricted 

universities disciplinary power based on the nature and circumstances of such violations. Furthermore, the 

purpose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has been emphasized in the latest two revisions of the 

RSMU,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infer the single structure that minimizes the reasons for expulsion from 

school. This is not contradictory to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tudents. The dual 

structure theory can also be verified by the internal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is regulation and the 

cross-regulatory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The concretization of “bad nature” in university regulations must 

be chose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basic punishment in th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s Law, 

which is the highest degree of punishment for personal freedom. 

Key words: punishment of expulsion from school; university regulations; illegality; pre-law;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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